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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转发关于印发 
公路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的通知 

 

各市级公路管理局： 

现将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公路行政处罚自

由裁量标准的通知》（桂交法规发〔2017〕15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 

各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成立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工作

小组，对公路行政处罚符合自由裁量条件的情形,以及公路路产

赔补偿中符合减免条件的情形，进行集体讨论，形成结论，并做

好相关记录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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